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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本文关注在问卷法研究中，如何对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明确界定的问题，提出应当

将“影响关系”界定为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之间的连续体，即“有方向的相关”。文章进而整理

了影响结果变量（Y）的两个影响因素（X 和 Z）可能存在的八种情况，以及各种情况与中

介变量、调节变量、代理影响因素（是否即第三变量？）的对应关系。对文章提出两个疑问，

供参考。 

 

意见 1：第一，作者在自检报告中将本文定义为方法类研究。但文章关心的是方法论问题，

并未针对特定统计方法或研究方法展开。文章探讨的两个核心问题及相应观点，“影响关系”

的界定和多重影响因素的作用类型划分，在心理学研究领域已有论述。前者在温忠麟（2017）

的文章中已经有较为透彻的论述，本文虽然进一步尝试界定“影响关系”，但其必要性存疑，

见下面第二点的意见。后者其本质上是对变量间关系模型的界定和检验，在工业与组织管理、

教育心理、临床咨询等领域有不少方法论文章探讨过这些关系类型，也有中文的综述文章或

者研究方法教材。作为《心理学报》的文章，读者会期待更为凝练、创新的论点，以及充分

的逻辑或实证论据。 

回应：修改稿自检报告中已经将本文定位为理论文章。关于界定“影响关系”的必要性，请参

见对审稿专家一的意见 2 的回应。 

温忠麟（2017）文章是站位因果关系，考虑第三变量的位置（原因的前置变量、原因的

并列变量和因果的中介变量），分别三种情形讨论是否需要控制第三变量。而本文讨论的是

两个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类型，站位很不相同。虽然两者有关联甚至重叠，但可以从文中看

出研究内容和结果都有很大不同。 

修改稿在前言部分增加了下面一段，相信可以增加对本文创新性的认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对于很多读者熟悉的“影响关系”这个概念，百度百科、维基百科都找

不到相应的词条。扩大搜索范围，在百度、谷歌上也没有找到。向目前最新版本的 ChatGPT-4

进行查询：“什么是影响关系？”（What is affect relationship, impact relationship, or influence 

relationship?）得到的回答中，最接近的结果是：“这个术语强调一个实体的行动对另一个实

体产生的效应或结果。这意味着一个更显著的、有时更是可测量的变化。例如，环境政策可

能对污染水平产生直接影响，表明了一个清晰的因果关系场景。”（附录 1 可查到全部回答。）

如果查“影响”(affect, impact, influence)，解释更多，但也没有一个解释能界定变量之间影响

关系中的那种影响。” 

 

意见 2：文章提出需要将“影响”从相关和因果两类关系中区分出来，进行独立的界定，但其

必要性说服力并不强。首先，对“相关”和“因果”没有明确界定。图 1 认为因果关系包含于相

关关系，而第 5 部分（讨论）又提出可以“将相关关系看作 0，因果关系看作 1”，这两套界

定之间本身存在一定矛盾（很难理解 1 包含于 0）。 



回应：再次提到界定“影响关系”的必要性问题，请参见对审稿专家一的意见 2 的回应。 

关于两套界定的矛盾，很抱歉是我们原文表述不足导致的误解。我们说因果关系包含于相关

关系是对概念的外延而言，内涵的包含关系则刚好相反。 修改稿已经改为：“考虑共变之外

的因果关系内涵，即方向性和排他解释，包含这两个内涵的程度决定了接近因果关系的程度。

如果将包含两个内涵的程度视为[0,1]，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相关关系看作 0，因果关系看作

1，那么影响关系是(0,1)这个区间中的连续体。”关于连续体的说法，不是定义，而是一种看

法，读者可以判断是否有道理。 

 

意见 3：其次，值得商榷的是，通常认为“相关”描述的是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而“因果”则

是对变量之间逻辑关系的界定（此处不讨论作为统计方法的因果推断），这两个概念并不属

于同一范畴，因此也不存在两者之间的连续体。而本文考虑的“影响关系”，在温忠麟（2017）

也有论述，如：“……社科中的因果，通常是一果多因，而且是或然性的……”（第 207 页）；

也就是说，社科类研究对因果的概念进行了扩张，因果的外延扩展已经足以解释变量间关系

的很多情况，其中应该也包含了“影响关系”。作者对 Niedenthal 等人研究作为参考文献

（Niedenthal et al., 2023）中“影响”的用法的理解似乎并不准确。参考文献: 温忠麟. 实证研

究中的因果推理与分析. 心理科学, 2017, 40(1): 200-208. 

回应：是的，相关关系是可以用统计方法检验的一种关系，一般的因果关系是逻辑关系，但

具体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注意不是一般的因果关系）最起码要有相关关系。 

逻辑上，是可以将影响关系理解为因果概念扩张后的一种关系，但为了与原有概念区分，也

为了研究者有共识，给扩张后的概念起一个名字很有必要。例如，自然数概念扩张包含负数

后，称为“整数”。影响关系通常也被理解为因果关系的扩张（即广义的因果关系），给一个

明确的界定很有必要。 

Niedenthal 等人（2023）的研究，其理论部分提到的“影响”，与其研究假设和实证结果

是有点出入，修改稿已经做了修改。 

 

……………………………………………………………………………………………………… 

审稿人 2 意见： 

问卷研究由于变量间因果关系不甚明确长期受到诟病，作者首次提出影响关系的概念，

并将其与传统的相关关系、因果关系进行比对分析，结合逻辑推断、现实考量与统计结果给

出了如何判断三种关系属性的操作性标准，并讨论了一个结果变量的多重影响因素的共同作

用类型，全文的观点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价值，对于进一步明确心理学、社会学等相

关领域研究结论的意义、丰富对变量间关系的理解、构建理论模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空间。

主要问题如下： 

 

意见 1：影响关系的提出应该更多出于理论的建构需要，而不仅仅是出于统计的需要，也就

是说，影响关系的实质仅从两条操作性定义界定（相关及方向性）不够充分，建议进一步明

确或加强对影响关系的正面解释与说明，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 

回应：谢谢建议。修改稿第 1 节增加了一段内容： 

“任何一个学科建构，都需要概念定义体系、命题判断体系和推理论证体系。任何一个

常用的概念，都要有明确的定义，否则会导致各有各的理解，甚至引起无谓的争论。影响关

系这个概念目前就属于这种情况，经常使用却没有明确的定义。” 

 修改稿在 2.2 节增加了如下内容： 

“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要求比较低，只需要满足因果关系的准则(1)，即两个变量共变。

但说到影响，通常的理解是一个事件对另一个事件的作用，是有方向性的。具体到变量之间



的影响，除了方向性，还应当共变以反映两个变量之间的关联。许多统计模型（如中介效应、

调节效应、交叉滞后效应等模型）中的变量之间关系，通常都会满足这两点，一是通过提出

假设确定变量之间的箭头（方向性），二是变量之间的路径效应有统计显著性（共变）。本文

将这种满足上述因果关系准则(1)和(2)的变量关系定义为影响 (influence)关系，即两个变量

是有方向性的共变。” 

这样，从常见统计模型中变量之间关系概括出方向性和相关，将影响关系定义为有方向

性的相关关系，并将影响关系定位为介于相关与因果之间的一种关系，内涵和外延都很清晰。

对已有概念的限制（缩小外延）或扩张（扩大外延）来定义新概念，是常见的下定义方式。 

 

意见 2：建议作者加强论述在相关与因果两种关系之外引入影响关系的理论意义，能否结合

真实的研究实例来梳理说明，影响关系的缺位对于研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

方面？以及如果当前的相关和因果已经能够说明绝大多数变量间的关系，或者并没有实质性

影响理论架构，那么引入影响关系的必要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回应：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在社科研究中随处可见，缺位的是明确的定义。很多研究者，甚

至有讲授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教师，都将影响关系等同于因果关系。类似地，还将制约、决定

等同于因果，都是不妥的。例如，圆半径决定圆周长，但学界并不认可这是因果关系。修改

稿将第 1 节标题改为：明确界定“影响关系”的必要性。新增的开头一段就阐述了理论建构需

要界定影响关系，还以中介效应模型为例，指出将影响关系理解为因果关系或者相关关系都

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些充分说明了界定影响关系的必要性。 

 

意见 3：文中 2.4“影响因素与风险因素”这部分的撰写目的不够清晰，风险因素之外还有保

护性因素，作者出于什么考虑要单独论述两者间的关系？ 

回应：这个问题很有建设性。已经将 2.4 节的标题改为：“影响因素的特例：风险因素与保

护性因素”。增加了一段关于保护性因素的论述： 

“与风险因素相对的是保护性因素(protective factor），虽然其定义在不同的领域可能不同，但

可以简单理解为可以降低负面结果发生的影响因素。就是说，风险因素和保护性因素都是负

面结果的影响因素，负面结果随着风险因素水平的提高而增加，随着保护性因素水平的提高

而降低。但如果两种因素共同作用，可以分出不同的类型，详见第 4 节。” 

 在第 4 节补充了一段：“如果 X 是风险因素，Z 是保护性因素，图 2-1 相应的模型也称

为补偿模型，图 2-2 相应的模型也称为保护模型或交互模型(金灿灿等，2011)。这就从更大

的视野看到补偿模型和保护模型所属类型。” 

 

意见 4：作者提出影响关系假设的 8 条理据，建议进一步归纳和概括，形成更具统合性与框

架性的判断标准。 

回应：根据建议，修改稿重新整理了 8 条理据的顺序，并用简单的小结做了分类。 

 

意见 5：文中指出，“如果将相关关系看作 0，因果关系看作 1，那么影响关系是(0,1)这个区

间中的连续体”，容易让读者认为相关、影响与因果是强度不同的三类关系，实质上三种关

系存在重叠和错位，建议能够进一步限定该表述。 

回应：根据本文定义，相关、影响和因果关系三者外延和内涵确实有包含关系。修改稿已经

明确了连续体的含义，增加了限定表述：“考虑共变之外的因果关系内涵，即方向性和排他

解释，包含这两个内涵的程度决定了接近因果关系的程度。如果将包含两个内涵的程度视为

[0,1]，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相关关系看作 0，因果关系看作 1，那么影响关系是(0,1)这个区

间中的连续体。” 



……………………………………………………………………………………………………… 

 

审稿人 3 意见： 

论文创新性地提出了变量之间影响关系的概念，并给出了多重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模

型。论文语言简洁，逻辑清晰，厘清了目前问卷研究中容易混淆的相关关系、因果关系和影

响关系概念的异同，对解决问卷研究中的诸多困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以下是一

些建议和意见： 

 

意见 1：相比温忠麟（2017）《实证研究中的因果推理与分析》，这篇文章有何推进之处？ 

回应：虽然温忠麟（2017）文章最后结语部分有这样一句话“社科中的因果，通常是一果多

因，而且是或然性的，普遍的做法是把原因 X 说成是影响结果 Y 的因素”。但也就这么一句

话轻轻带过，并没有定义影响关系。本文的推进有两方面，一是明确界定了影响关系，二是

讨论了两个乃至多个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类型，三是完善了提出方向性假设的依据。更多详

情请参见对审稿专家二的回应。 

 

意见 2：作者将影响关系定义为有方向性的相关，和统计学中的回归有何区别与联系？ 

回应：这是一个好问题。回归分析中分自变量和因变量，也有方向性，这个方向性是统计意

义上的。两个相关的变量，就可以将其中一个作为自变量，另一个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

型。但这种方向性不一定是影响关系中的方向性。影响关系中的方向性需要有理据，并且会

以这个方向性进行回归分析等建模。就是说，影响关系的方向性必能成为回归模型的方向性，

但反过来，一个回归模型的方向性，未必能解释为影响关系的方向性。例如，可以用学生掌

握的英文单词量预测其 TOFEL 考试成绩，也可以反过来用 TOFEL 考试成绩去预测英文单

词量，并且两个回归模型的解释率 R 平方一模一样。但只能说英文单词量影响 TOFEL 考试

成绩，不能反过来说 TOFEL 考试成绩影响英文单词量。 

 

意见 3：作者认为影响关系和影响因素的概念，无论是研究方法论著还是常见的网上百科词

条，都未有发现对这两个概念的严格定义，建议再查证一下。 

回应：谢谢建议，修改稿引言部分已经加上了再次查证的情况：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对于很多读者熟悉的“影响关系”这个概念，百度百科、维基百科都找

不到相应的词条。扩大搜索范围，在百度、谷歌上也没有找到。向目前最新版本的 ChatGPT- 

4 进行查询：“什么是影响关系？”（What is affect relationship, impact relationship, or influence 

relationship?）得到的回答中，最接近的结果是：“这个术语强调一个实体的行动对另一个实

体产生的效应或结果。这意味着一个更显著的、有时更是可测量的变化。例如，环境政策可

能对污染水平产生直接影响，表明了一个清晰的因果关系场景。”（附录 1 可查到全部回答。）

如果查“影响”(affect, impact, influence)，解释更多，但也没有一个解释能界定变量之间影响

关系中的那种影响。” 

 

意见 4：作者认为影响关系在(0,1)之间。实际上，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本身也是一个区间中

的连续体。如何理解影响关系是独立于这两个概念之外的新的概念？ 

回应：按目前心理学研究方法教科书，变量之间关系是二分法，不是因果关系即为相关关系。

本文进一步将有方向性的相关定义为影响关系，这可以为包括中介效应模型在内的变量关系

研究奠定基础。 

 

意见 5：文中谈到，影响关系的统计分析包括常见的差异检验、相关分析和路径分析，这似



乎说明影响关系其实也是某种特殊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 

回应：影响关系的方向性需要有理据，然后建模做统计分析。因为因果关系和影响关系都是

特殊的相关关系，所以统计分析上与相关关系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之处。影响关系是特殊的

相关关系，但不是因果关系，因为影响关系没有要求排他解释。虽然做影响关系研究也会通

过设计、变量控制等做一些排他解释，目的是使其尽量有更多因果关系的内涵。但如果不是

通过实验操控进行研究，难以成为真正的因果关系，这就是本文说的影响关系是连续体的含

义。 

 

意见 6：还有一些语句表达方面的问题，可能会让读者有些费解。如 P11 第二段不太好理解，

“如果知道它是哪个影响因素的代理，就不需要它了，否则找到代理影响因素也是有意义的”，

“可以通过代理影响因素继续探索其代理的影响因素”等。这里论及代理风险因素和本文的关

系是什么？又如，P11 第三段“有的比较接近相关关系，例如长度影响面积”这句话中的例子

指代什么呢？ 

回应：因为风险因素是特殊的影响因素，本文将 Kraemer 等人(2001)讨论的风险因素的共同

作用推广到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 

可以打个比方来理解“如果知道它是哪个影响因素的代理，就不需要它了，否则找到代理影

响因素也是有意义的”。如果你想买一间售卖中的房子，如果你知道房屋中介公司是为谁做

代理的，你就不需要中介公司了，直接找业主洽谈便可，否则找到中介也是有意义的。因为

通过中介公司有望进一步找到房屋业主，所以“可以通过代理影响因素继续探索其代理的影

响因素” 。 

“有的比较接近相关关系，例如长度影响面积” 修改稿改为“固定矩形的宽度，长度影响

面积”。矩形长度与矩形面积的先后顺序，主要是概念上的先后顺序，现实中矩形长度和面

积是同时确定的，因而比较接近相关关系。 

 

意见 7：P11 第三段中“同样的变量影响关系。。。，不同研究得到的影响关系接近因果关系的

程度不同，如果提出建模理据比较充分。。。”，这个程度不同是否还可能源于样本来源的群

体特征？ 

回应：样本来源的群体特征会影响统计结果，即相关的程度，但理论上说不会影响这种关系

接近因果的程度。接近因果关系的程度是方向性、排他解释这两个内涵满足的程度。 

 

意见 8：对文中最后一句话有些困惑，即“问卷研究者通常要做的是，尽量做好变量之间的影

响关系研究”。一方面，在中介模型建立的研究中，无论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何表述，最终追

求的都是建模理据充分，变量控制得当，变量选择合理，进而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另

一方面，即便是问卷研究，是否也可以通过如纵向研究来解决因果关系的问题，而不只是影

响关系研究？ 

回应：通过如纵向研究并不能说就解决了因果关系的问题，只是让影响关系更加接近因果关

系。为了避免误解，修改稿已经删除了这句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2 意见：本文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对所提问题也进行了较充分的

回复和修改，建议发表。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肯定。 



审稿人 3 意见：作者回复了审稿意见中的大部分内容，但为了提高文章的可读性，建议做出

如下修改： 

 

意见 1：讨论部分有关“影响关系是(0,1)这个区间中的连续体”的表述容易产生歧义，而影响

关系、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三者的关联已经在前面用图形表达清楚，因此，建议删除。 

回应：已经按建议删除了这方面的内容。 

 

意见 2：建议将回应审稿意见中有关“影响关系和回归关系的异同”补充到文章最后的小结部

分。 

回应：已经按建议在讨论部分做了补充。 

 

意见 3：目前文章最后一段主要表述的是因果关系，建议将这段落的内容落脚到本文的核心

概念--影响关系上来。 

回应：已经按建议修改了讨论部分： 

“因为因果关系一定是影响关系，所以用影响的术语解释因果关系没有问题。例如，A 是 B

的原因，或者 A 的出现导致 B 出现，可以说 A 影响 B。但不能将影响等同于因果，如果有

人说 A 影响 B，就不能将其理解为 A 与 B 一定有因果关系。与“A 影响 B”类似的表述“A 制

约 B”、“A 决定 B”，都不能等同于 A 是 B 的原因。例如，圆半径决定圆周长，但圆周长与

圆半径之间不是因果关系。 

不同的影响关系接近因果关系的程度可能不同。有的影响关系比较接近因果关系，例如

抑郁影响自杀倾向；有的影响关系比较接近相关关系，例如，固定矩形的宽度，长度影响面

积。另一方面，对同一个影响关系，不同的研究结果接近因果关系的程度可能不同。如果提

出的建模理据比较充分、变量控制得当，得到的影响关系就会比较接近因果关系，否则会比

较接近相关关系。一项影响关系研究，越是接近因果关系，可以提供越多的信息（内涵越丰

富），越可能受到重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编委意见：该文根据两轮审稿意见做了修改和完善，达到心理学报发表的水平，建议发表。 

 

主编意见：图 1 中区分影响关系和因果关系的特征是排他性，是否可以理解为逻辑论证中的

充分必要条件？请阐述区分这两种关系与逻辑论证中充分但不必要，或者必要但不充分，以

及充分且必要等关系条件的相似性和特异性。如果没有区别，那么提出这两种关系是否有必

要？ 

回应：感谢主编提出的问题。是的，影响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区分在于因果关系多了第三个准

则（即排他解释），因果关系是影响关系的充分条件（但不必要），而影响关系是因果关系的

必要条件（但不充分）。修改稿在图 1 后面增加了下面一段内容（绿色标出）： 

“除了简单的相关分析外，研究变量之间关系的统计模型通常都会涉及影响关系甚至因果

关系。因果关系是影响关系的充分条件（但不必要），而影响关系是因果关系的必要条件（但

不充分）。实验研究中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去操纵自变量、控制无关变量、引发并测量因

变量以尽可能排除因果联系外的其他解释。而在问卷调查中，即使方向性问题解决了（见第

3 节），排他解释方面也难与实验媲美，因而通常只能得到影响关系。” 



解释一下，从定义可知，因果关系多了一个准则，因果关系与影响关系的区分是明显的。

实践上来说，问卷研究中的变量之间关系，经常被质疑不是因果关系，但也确实比相关关系

的内涵要丰富，因而定义介于因果与相关之间的影响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下面用一个比喻来解释相关、影响、因果三者的定义及其关系，就更容易理解。设想有

三个准则： 

(1)三角形；   相当于（1）因和果共同变化（共变）；  

(2)有一个直角的多边形；   相当于（2）因在果之前发生（方向性）； 

(3)排除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不等的情况。 相当于（3）排除因果联系外的其他解释（排他

解释）。 

那么，满足准则(1)的是三角形； 满足准则(1)和(2)的是直角三角形；满足全部 3 个准则

的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